
 

 

 

治療關係中知後同意過程的倫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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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醫

病倫理與助人倫理的重要概念，也是「倫

理諮詢與模式」一文中所探討的主要倫理

議題，本文謹就治療關係中知後同意過程

的倫理考量加以探討，以試圖對「倫理諮

詢與模式」一文做部份的回應。 

壹、概念源起：知後同意概

念的起源 

(2) 知後同意的進行過程可說是建立醫

病關係與助人關係的核心過程，也是接受

醫療或助人專業服務當事人所擁有的重要

權利之一，而提供病人或當事人行使知後

同意過程所需資訊的責任，即是醫療人員

與助人專業人員要去實踐的倫理期待，其

源自醫療糾紛的判例法（case law），故亦

屬法律的要求（Welfel, 1998）。因此，進

行知後同意是醫療或助人專業人員必須履

行的倫理與法律責任。雖然早在 1767年英

國即發生醫療糾紛的案例，當時的法官在

判決中已明確指出：「病人應被告知何者

將加諸其身，由此其可鼓起勇氣並置身於

此一情境中，以能忍受手術的過程」

（Silverman, 1989, p.6）。此可謂知後同意

概念的濫觴。惟遲至二十世紀以前，醫師

並未真正被要求去履行告知病人病情的倫

理及法律責任，此乃因傳統權威主義所秉

持的固著觀點：醫生所知最多、病人通常

是過於無知而無法瞭解或做選擇（Welfel, 

1998）。限於當時一般民眾所受教育有

限，消費者權利的認知鮮有人知，因此，

權威主義的遺跡始終留存於醫療等人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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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業之中，這不僅阻礙人們主動關心自

己健康，傷害也易因而產生，這等情況直

到近五十年，由於法律訴訟陸續發生，法

官判定醫師因為未告知當事人醫療服務的

性質和危險，而須擔負怠忽職守之罪後，

接受醫療服務的病人與消費者權益意識才

逐漸被喚起（Haas & Malouf, 1995），知

後同意之概念漸為人知。 

(3) 1957年美國有了第一起知後同意的

判例（The Salgo decicion），病人因手術

而導致永久性癱瘓，法官認定醫生應善盡

告知的義務，以說明治療的風險，以完成

知後同意的程序（Silverman, 1989, p.6）。

不過，Welfel 在回顧此等法律概念的發展

時指出，直至到 1970年代，判例法才確認

病人知後同意權益的論點：「所有病人有

權知悉有關自己治療的訊息，以便作知後

同意」（p. 120），而在 1972 年 Canterbury

控告 Spence 案件的判決文中則更清楚說明

告知的責任及當事人發問的權利：「告知

的責任不只是病人詢問時才說，也不只是

答覆當事人的問題，如果必要的話，應主

動提供病人作明智抉擇所需的資訊」（p. 

120），在 1980 年美國加州法院則更把責

任擴及知後拒絕權（informed refusal），

亦即若病人拒絕治療，醫師有責任向他解

釋拒絕治療的後果。而此一「知後同意」

的法律觀念除了須在生理治療程序中加以

落實之外，也被進一步應用到心理治療與

心理衛生專業上，各助人專業的倫理守則

即開始要求專業人員實施知後同意的過

程，醫療倫理諮詢服務則可說是落實此等

知後同意概念的具體實務設計。 

貳、實務層面：知後同意過

程的實施 

(4) 在實施知後同意的程序時宜考慮四

個要素（王智弘，1994；楊淳斐，1996；

Corey, Corey, & 和 Callanan, 1993; Imber et 

al, 1986; Stricker, 1982）：知識（完整資

訊，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志願 

（自由意願，voluntariness）、資格能力

（ competency）；及理解（充分理解，

comprehension）：(一) 完整資訊：知後同

意過程的實施需包含完整資訊的傳達，專

業人員應提供充分的資訊，足以使當事人

在完整考量後達成合理的決定。此等資訊

包括專業人員的角色與資格、治療的目

標、處理方式的選擇、過程中的可能冒

險、結果的利弊，並回答當事人的問題與

告知相關的權益（楊淳斐，1996）；(二) 

自由意願：當事人基於知的權利而有權自

由選擇和決定接受或拒絕治療服務，他必

須先知道治療的真相，知道治療過程中做

些什麼，及治療的結果如何，才能予以評

估和決定。對一般人當事人而言，決定應

是自願的，在當事人運用自己的自主權，

以主動做出接受或拒絕治療的決定時，沒

有任何外來的壓力；(三) 資格能力：當事

人有資格及能力行使同意，不過，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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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同意權也受到法定年齡和實際能力的

限制，換言之，未成年或無能力作決定的

人必須由合法代理人代為實施同意權。一

般而言，當事人達到了法定的年齡和成熟

度，沒有任何身心的障礙，並有能力作決

定，則可以作自主決定。亦即，知後同意

的主要條件之一就是當事人要有理解和判

斷能力，能獨立自主，能做合理的選擇及

決定；(四) 充分理解：治療師必須把當事

人需要並應該知道的訊息，清楚的告訴

他，也就是說，要根據當事人的實際情

況，用當事人可以了解的語言，把事情解

說明白，幫助他做合理的抉擇，而同意的

形式宜以語文形式書寫並為當事人及大多

數的人所可理解。當事人有足夠的理解

力，而治療師提供適切的內容與形式，方

能使當事人了解知後同意的資訊。因此，

要落實對當事人知後同意權力的尊重，必

須能包含上述四種要素，此等知後同意的

過程才算完整，醫療倫理諮詢服務的實施

須能包含上述四種要素。 

(5) 而在實施的程序上，Gillett（1989）

曾提出一知後同意的醫學模式頗值得參考

（見圖一），其中充分的說明了治療者和

患者在知後同意程序中的角色功能及互動

狀況，以逐次達成共識完成知後同意程

序。其中亦反映出上述之知識、志願及理

解之要素；至於資格能力的要素，Gillett

亦認為既為患者，若有能力之耗損，則經

由他人的協助以完成知後同意之程序恐有

必要。這主是基於現實情況考量所採取之

權宜之策。 

 

 

圖一 （資料來源：Gillett, 1989, p. 118） 

 

(6) 知後同意程序中所包含的內容，

原則上是依當事人所需要知道者為準，一

般而言，應包括：治療的方法與過程、治

療所需之次數和時間、治療的機密性及限

制、治療者的專業資格與經驗、治療過程

中相關的倫理、專業及法律責任、收費標

準、需要當事人同意運用其資料的情況、

治療過程或技術可能帶來的副作用、以及

知後同意 

構成要素               治療者角色（doctor）           患者角色（patient） 

1. 正確和適當的資訊  1d 照顧，諮商的責任，      1p 了解，信任，有關一般的

↓  1a 有效的溝通          關切使患者了解問題         事實和特定的個人狀況 

2. 推理後的決定        2d 支持，輔導，澄清        2p 周詳的考慮，開放和不扭

↓  2a 不強迫                                         區的判斷、責任 

3.一個有效的同意給予（以及表格的簽署） 



 

 

‧18‧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梣第四十五期

其它輔助資源等。基本上，治療師應告知

當事人，包括一般治療通常會告訴當事人

的訊息，有理解能力的當事人想知道並可

能影響其抉擇的訊息，以及當事人可以了

解的訊息。有理解能力的當事人想知道些

什麼訊息呢？根據 Haas和 Malouf（1995）

的意見，這些訊息主要應包括治療的長

短、治療的事實、當事人應盡的義務、治

療師的專業資格、治療的利弊以及可能結

果，此外，治療師可能選用的不同方法、

可能使用的技術、危機處理的程序、保密

及其限制，或者其他當事人想知道的內容

等都可包含其間。 

(7) 而實施知後同意的形式，則包括：

1. 口頭同意；2. 簽訂契約；3. 專業聲明；

4. 治療過程示範等。根據 Haas 和 Malouf

（1995）的觀點，知後同意的實施主要有

兩種形式：口頭的及書面的。就書面的方

式而言，諸如服務簡介、專業聲明、或知

後同意書等，都可作為實施知後同意程序

的參考。其中知後同意書的形式是最為完

整的作法。不過，書面同意書也有其限

制，就是不一定完全包括當事人想知道或

需要知道的資訊，也難以確定當事人是否

了解所讀的同意書內容，仍需要以口頭方

式做補充。透過口頭方式補充的優點包

括：可以讓治療者仔細評估當事人對問題

的了解程度；可以讓所提供的資訊更符合

當事人的情境；當面的溝通可促進積極的

情感，諸如關心、體恤、親切、肯定當事

人，及尊重。不過，當事人是否真的了解

所提議的治療方法，其所作之決定是否對

當事人最為有利，不論以書面或口頭方式

為之都同樣不易評估，其中涉及知識的基

礎、理性的思辨，亦關於價值觀的判斷與

情感的偏好，更可能觸及生活的經驗與生

命的議題，因此，醫療倫理諮詢的實施過

程，即在以口頭之互動以補充書面之不

足，以對此等議題有充份的探討與確認，

治療專業服務的倫理品質就取決於這實施

的細節，醫療機構實施醫療倫理諮詢的重

要性亦在此充份顯現。 

捎、理性思辨：從消費權

益、法律規定、專業 

倫理看知後同意 

(8) 如前文所言，知後同意的實施已被

法律與倫理規範所期待，根據美國加州法

庭的解釋，知後同意是源自隱私（privacy）

及尊嚴（dignity）兩個概念，並基於倫理基

本概念的自主原則（principle of autonomy）

而來，自主（autonomy）意指個人根據他

的理性自我控制權，也就是有自由選擇和

決定的權利，因而應對自己所選擇和決定

的行為負責，因此，知後同意的實施乃在

落實此等法律精神（Welfel, 1998）。 

(9) 就國内相關規範而言，則可見明文

於法規與倫理守則之中，如消費者保護法

（2005）第四條載明「企業經營者對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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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

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

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

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

者保護措施。」 

(10) 消費者保護法（2005）第七條更

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

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

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

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

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

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

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

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

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此一條文對企

業經營者有「無過失責任」的要求，其中

對於提供服務的企業經營者是否包括醫療

服務目前仍有爭議，國內醫療團體認為醫

療屬於非營利事業，不屬一般消費行為，

應不適用此一條文，但消保團體認為其涵

蓋範圍包含所有基於消費關係所生的消費

爭議，因此醫療服務亦在規範之列（范建

得，1996）。 

(11) 而醫師法（2002）第十二之一條

規定：「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

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

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同法第六

十三條則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

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

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

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

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

緊急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書之簽

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

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

簽具。」「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

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醫療

法並附有官方版本之定型化手術同意書，

詳見附錄一） 

(12) 醫療法（2005）則於第六十四條

規定：「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

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

況緊急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書之

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

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

係人簽具。」同法並在第一百零三條規定

若違反上述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13) 此等法意不但規範生理治療，亦

及於心理治療。心理師法（2001）第十九

條即明定：「心理師應謹守專業倫理，維

護個案當事人福祉。」「心理師執行業務

時，應尊重個案當事人之文化背景，不得

因其性別、族群、社經地位、職業、年

齡、語言、宗教或出生地不同而有差別待

遇；並應取得個案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及告知其應有之權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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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專業服務過程中有關知後同意的實施

乃為法律所要求，治療專業人員不能加以

忽略。 

(14) 相關治療專業學會之倫理守則也

強調透過知後同意的實施，提供其當事人

做抉擇所需的資訊，以示對當事人自主權

的尊重。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6）、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美國諮

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的倫理守則都有知後同意相關的倫

理規定。 

(15) 而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醫學倫理規範（2007）第四條亦載明：

「醫師執業應考慮病人利益，並尊重病人

的自主權，以良知與尊嚴的態度執行救人

聖職。」第八條則載明「醫師對於診治之

病人應提供相關醫療資訊，向病人或其家

屬說明其病情、治療方針及預後情

形。」。台灣心理學會倫理守則（2002）

對心理治療的知後同意則規定：「心理治

療（或諮商）開始前，心理治療（諮商）

師應清楚告知當事人（或其監護人）實施

心理治療（或諮商）之理由、目標、過

程、方法、費用，及雙方應有之權利義

務，並且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澄清當事人

（或其監護人）對於心理治療（或諮商）

的所有疑問」（柒，一）；並且主張「唯

有在當事人（或其監護人）對於心理治療

（或諮商）之相關疑問獲得澄清，且當事

人（或其監護人）親自表示同意接受治療

（諮商）後，心理治療（諮商）師始得對

當事人實施心理治療（或諮商）。」

（柒，二）。 

(16) 中國輔導學會的倫理守則（2001）

則載明：「當事人有接受或拒絕諮商的權

利，諮商師在諮商前應告知諮商關係的性

質、目的、過程、技術的運用、限制及損

益等，以幫助當事人做決定」，（2. 2. 1. a）；

也特別強調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權：「在個

別或團體諮商關係中，當事人有權選擇參

與或拒絕參與諮商師所安排的技術演練或

活動、退出或結束諮商的權利，諮商師不

得予以強制」（2. 2. 1. b），同時也提到知

後同意的限制，包括未成年人和無能力做

決定者同意權的問題。因此，基於法律與

倫理的考慮，助人專業人員在助人專業服

務過程中實施知後同意程序是必要的工作

項目。醫療倫理諮詢服務的提供就理性思

辨層面而言，確實有上述的法律要求與倫

理期待。 

肆、生命處境：從文化體

會、系統觀察到生命 

倫理 

(17) 對手術前的知後同意議題，台灣

醫療改革基金會（無日期）曾提出請病患

與家屬在手術前「3 思而後行、8 問而後

動」的手術前安全就醫宣導傳單，但其特

別註明：「急診手術、外傷手術、癌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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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者，手術時程可能具有急迫性，不適用

本手冊建議，需酌情參考。」亦即，在緊

急情況之下，知後同意之程序無法長考為

之，須儘速做出判斷，此為實施知後同意

過程艱難之境。事實上不只在生命危急時

刻知後同意的實施十分為難，即便尚有時

日可以審慎斟酌，面臨生死關頭，治療人

員、當事人與關係人皆在知後同意的過程

中面臨極大的心理掙扎，末期病人所遭遇

的狀況即是如此。 

(18)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02）第三

條說明：「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

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

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

者。」同條例第四條載明：「末期病人得

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前項意

願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意願人

簽署：一、意願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二、意願人接受安

寧緩和醫療之意願及其內容。三、立意願

書之日期。」「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

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但實施

安寧緩和醫療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不得為

見證人。」 

(19)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02）第五

條就資格能力提出說明：「二十歲以上具

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

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

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同條

例第七條則進一步說明緊急危難時之處

置：「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應符合下列規

定：一、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

人。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

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其中

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末

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

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由其最近親屬出

具同意書代替之。但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

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

表示相反。」「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

下：一、配偶。二、成人直系血親卑親

屬。三、父母。四、兄弟姐妹。五、祖父

母。六、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第三項最近親

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

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前項各款先後定

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

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前以書面為之。」此等條文所述

的情境已經逼近當事人或家屬理性思辨的

極限，在生死強光照射下，方寸之地恐為

焦土，此時醫療倫理諮詢服務的提供不啻

為具有人道救濟的及時之雨。 

(20) 在西方以個人主義為主體的文化

思維中，認為接受醫療與助人專業服務的

當事人有其五大權利（Kitchener, 1984）：自

主權（autonomy）、受益權（beneficence）、

免受傷害權（nonmalficence）、公平待遇權

（justice）、要求忠誠權（fidelity），此等觀

點置於東方的治療情境中，大體而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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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之啟發性與適用性。其中在知後同意

議題中涉及的主要為自主權的範疇，在專

業人員提供心理治療服務給個別的當事人

時，自主權行使的考慮較為單純，但當所

提供服務的對象為一個家族時，自主權行

使的考慮立刻變得非常複雜，當事人包括

整個家族與其個別成員，對當事人的隱私

權與自主權的保護立刻成為倫理的難題。

就醫療情境中手術前的知後同意過程而

言，一個神智清醒的成年當事人在自然情

況下擁有法律所賦予完全自主決定的權

利，此一決定的權利亦為面臨判斷的壓

力，當病情輕微自不為患，當病情沉重，

當事人要獨立行使自主決定時將相對面臨

較大煎熬，而可能落入「倫理諮詢與模

式」文中所述：「病人在疾病中還要肩負這

種重要選擇的重擔，同時又把病人與密切

相關的家庭成員分隔，使病人更缺乏適當

的支援，在重病中更感無助」(2) 的處境。

因此「倫理諮詢與模式」一文中著眼於台

灣為「在儒家倫理思想影響下的社會，常

表現出強調家庭作為生命共同體的一種基

本單位」(6)，提出「以家庭為整體」(13)

「以病人為中心的倫理關係式的自律」(8) 

為基礎的醫療倫理諮詢模式。其將西方所

言自主權的行使主體由個人擴大至家庭。 

(21) 就台灣的現況觀察「倫理諮詢與

模式」文中所提的家人參與當事人醫療決

定過程之現象確實經常可見，甚至有越俎

代庖的情形發生，因此，確立「以病人為

中心」乃為關鍵所在。就西方社會而言，

家人參與當事人醫療決定過程亦為關係親

密之家庭可能發生的現象，尤有甚者，越

俎代庖的情形亦可能發生在西方家族成員

關係界線不明的家庭之中。因此，此一議

題之焦點除著眼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之

外，從婚姻與家族治療專業的心理學與系

統功能觀察，家族中的互動與溝通功能

（Satir, 1983）、各親代與次系統間之內在

與互動關係（Bowen, 1978）、以及成員關

係界線是否適切（Minuchin, 1974）亦為實

施此一倫理諮詢模式之重要因素與相關條

件。 

(22)「倫理諮詢與模式」文中所提的

基本成素與進行程序（6-25）大體提供了

改善醫療知後同意實施現況的可能方向與

作法，在此筆者想再提兩個議題：一個是

操作的議題、一個是存在的議題，第一個

議題是有關實施知後同意過程的醫療倫理

諮詢如何適切的操作：由誰來實施呢？由

倫理專家嗎？由諮詢專家嗎？由法律專家

嗎？或是由醫護人員？由目前的討論所

得，提供醫療倫理諮詢的人具有倫理、法

律、諮詢、婚姻與家庭治療以及醫療訓練

背景將十分適切，問題是能聘到同時能兼

具這些背景的人嗎？或許透過跨領域的訓

練與團隊合作是可能的方案，而在醫療機

構中如何設置執行此一工作的組織與人

員？專職或兼任？需要做何種人員、經

費、空間與醫療工作流程的調整與安排？

這些現實的考量顯然是要面對的，或許在

朝向理想的過程中可以找到漸進與折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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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23) 第二個議題主要由閱讀李察．詹

納（Richard M. Zaner）的著作（ 2001; 

2004）所引發，當知後同意的過程在面對

生死交關的時刻，如前述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2002）所面對的處境，提供醫療倫理

諮詢的人如何面對？龔卓軍與許敏桃

（2004）說的極為傳神，對於患病當事人

的「……脆弱存在，無法不油然生出一種

警覺和關切，乃是人類存在本身所不能否

認的一種原初倫理激動……」（p. 16），

「……真正的倫理難題，往往不是工具理

性可以感受到、可以立即反應、可以妥善

解決的，有許多倫理難題，與人的根本存

在處境如影隨形，只能討論有沒有如實面

對，而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p. 

14）無法解決的難題怎麼辦？醫療倫理諮

詢人員如何協助自己、醫護人員、當事人

與家屬如實面對？陳豐偉（2001）詮釋李

察．詹納的觀點，也說的極好：「唯有『同

理』」（p. 21），美國心理學家羅吉斯（Carl 

R. Rogers）創立個人中心治療法，強調治

療者與當事人間良好治療關係的建立，特

別主張治療者的三種基本態度是治療關係

的核心：真誠、無條件積極關懷與正確的

同理心是治療成功必要且充份的條件

（1961)，我相信這也是醫療倫理諮詢者用

以如實面對自身、醫護人員、患病當事人

與家屬生命處境的存在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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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醫療法所附之定型化手術同意書 

○○醫院（診所）手術同意書 

 

  

 

 

 

 

一、擬實施之手術（如醫學名詞不清楚，

請加上簡要解釋） 

1. 疾病名稱： 

 

2. 建議手術名稱： 

 

3.建議手術原因： 

二、醫師之聲明 

1. 我已經儘量以病人所能瞭解之方式，

解釋這項手術之相關資訊，特別是下

列事項： 

□需實施手術之原因、手術步驟與範

圍、手術之風險及成功率、輸血之

可能性 

□手術併發症及可能處理方式 

□不實施手術可能之後果及其他可替

代之治療方式 

□預期手術後，可能出現之暫時或永

久症狀 

□如另有手術相關說明資料，我並已

交付病人 

2. 我已經給予病人充足時間，詢問下列

有關本次手術的問題，並給予答覆： 

(1)﹍﹍﹍﹍﹍﹍﹍﹍﹍﹍﹍﹍﹍﹍ 

(2)﹍﹍﹍﹍﹍﹍﹍﹍﹍﹍﹍﹍﹍﹍   

(3)﹍﹍﹍﹍﹍﹍﹍﹍﹍﹍﹍﹍﹍﹍  

手術負責醫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三、病人之聲明 

1. 醫師已向我解釋，並且我已經瞭解施

行這個手術的必要性、步驟、風險、

成功率之相關資訊。 

2. 醫師已向我解釋，並且我已經瞭解選

擇其他治療方式之風險。 

3. 醫師已向我解釋，並且我已經瞭解手

術可能預後情況和不進行手術的風

險。 

＊基本資料 

病人姓名              

病人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病人病歷號碼            

手術負責醫師姓名           



 

 

‧26‧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梣第四十五期

4. 我瞭解這個手術必要時可能會輸血；

我□同意 □不同意 輸血。 

5. 針對我的情況、手術之進行、治療方

式等，我能夠向醫師提出問題和疑

慮，並已獲得說明。 

6. 我瞭解在手術過程中，如果因治療之

必要而切除器官或組織，醫院可能會

將它們保留一段時間進行檢查報告，

並且在之後會謹慎依法處理。 

7. 我瞭解這個手術可能是目前最適當的

選擇，但是這個手術無法保證一定能

改善病情。 

基於上述聲明，我同意進行此手術。 

立同意書人簽名：         

關係：病患之     

住址：              

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 

見證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附註： 

一、一般手術的風險 

1. 除局部麻醉以外之手術，肺臟可能會

有一小部分塌陷失去功能，以致增加

胸腔感染的機率，此時可能需要抗生

素和呼吸治療。 

2. 除局部麻醉以外之手術，腿部可能產

生血管栓塞，並伴隨疼痛和腫脹。凝

結之血塊可能會分散並進入肺臟，造

成致命的危險，惟此種情況並不常

見。 

3. 因心臟承受壓力，可能造成心臟病發

作，也可能造成中風。 

4. 醫療機構與醫事人員會盡力為病人進

行治療和手術，但是手術並非必然成

功，仍可能發生意外，甚至因而造成

死亡。 

二、立同意書人非病人本人者，「與病人

之關係欄」應予填載與病人之關係。 

三、見證人部分，如無見證人得免填載。 


